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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二次酒驾遇检查

企图喝水逃避处罚

本报讯 钟瑜报道 近

日，奉新交警大队甘坊中队

民警在省道Ｓ519 甘坊镇 35

公里 500 米路段设卡对过往

车辆进行检查，一辆黑色小

型客车行驶至执勤检查点，

在民警要求其进行呼气式酒

精检测时，其竟突然喝起了

水。为避免影响酒精测量结

果的准确性，民警遂直接将

其带至医院进行抽血。经鉴

定机构检测，钟某某血样中

乙醇含量为 65.79m g/100m l，

属酒后驾驶。

然而，民警在对张某某进

行违法记录查询时发现，其还

曾在2017年 12月 7日因酒后

驾驶机动车被处理过，此次系

二次酒驾。

最终，钟某某被依法处以

行政拘留3天，吊销驾驶证，罚

款2000元的处罚。

本报讯 周瑶 刘程荣报道 近日，宜

春交警袁州大队联合学生家长一起走进辖

区 3所学校开展“三零一戴”交通安全主题

实践活动。

10月9日至12日，袁州大队慈化中队民

警相继来到慈化镇3所学校，为学校师生及

家长们带去了“三零一戴”主题交通安全知

识讲座。期间，民警针对家长们使用二轮电

动车、摩托车接送学生上下学的出行特点，

深刻讲解了“零违法 零酒驾 零事故 戴

头盔”的内容，并结合各学校周边道路通行

环境，强调了学生们上下学出行的注意事

项，提醒师生及家长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安全文明出行。

此次活动，各校学生家长们将二轮电动车

和摩托车骑至现场，将车辆有序停放。家长

们也都佩戴好了安全头盔，与师生们一起认

真听取讲座，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提高安全出

行意识。

随后，家长们还在现场签订了《交通安全

承诺书》，以实际行动践行“遵章守法 从我

做起”，营造良好的社会宣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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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石溪上演12小时的暖心搜寻

本报讯 罗紫渝 熊

斌 闵顺增报道 近日，奉新

县石溪管委会办公室与当地派

出所都接到了当地桐木村一村

民的焦急求助电话。

原来，该村民母亲当日吃

完晚饭后出去散步（老人有散

步的习惯），但几个小时过去

了，一直不见老人回来，通过询

问邻居、亲戚和到周边寻找都

没有结果。老人记性不好，可

能不记得了回家的路。

石溪管委会、桐木村与派

出所迅速组织村民开始寻找。

带队民警一边向家属了解老人

的基本信息，配合家属沿老人

最后消失的地方来回巡逻；一

边调阅沿路监控视频排查；同

时发动村委、群众转发朋友圈、

微信群等，不断扩散消息，以便

于一起帮助寻找走失的老人。

在多方配合下，搜寻小组

在村内一片菜地中发现了走丢

的老人。此时，距离老人走失

已近12个小时。在这12个小

时里，石溪管委会、村、派出所

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喊一句

累，他们与时间赛跑，一心都在

寻找老人。在听到老人被找到

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

确认老人身体无恙后，家属将

老人带回了家。

家警校共同开展“三零一戴”

交通安全主题实践活动

什么是贷款诈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三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

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

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

金融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的情形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

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之罪，数额特

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

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危害最大的经济

犯罪活动之一，其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财税

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

发展，因此对于数额巨大或者给国家和人民造

成重大利益损失的将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该如何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条规

定：“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

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

族虽然在人口上占的比例不大，但是他们在当

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作用却是很大的。在

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不利

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必须收到法律的严惩。

明确了合同中的哪些免责条款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

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

对方人身损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

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指合同中的双方当事

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除或者限制一方或者双方

当事人责任的条款。一般地说，当事人经过充

分协商确定的免责条款，只要是完全建立在当

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免责条款又不违背社会公

共利益，法律承认免责条款的效力。但是，对于

严重违反诚信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免责条

款，法律是禁止的。

什么是选择之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五条

规定：

“标的有多项而债务人只需履行其中一项

的，债务人享有选择权；但是，法律另有规定、当

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享有选择权的当事人在约定期限内或者

履行期限届满未作选择，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

内仍未选择的，选择权转移至对方。”

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

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

系。债的主体包括债权人、债务人，债的内容为

债权、债务，债的客体又称为债的标的，通常称

为“给付”。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债分为不

同类型。根据债的标的有无选择性，可分为简

单之债和选择之债。选择之债，指债的标的有

数种，当事人须从中选择一种来履行的债。

当事人互负债务

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怎么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五条

规定：

“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

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

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同时履行抗辩权，指在没有先后履行顺序

的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履行

之前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享有拒绝对

方履行请求或者拒绝对方相应履行请求的权

利。同时履行抗辩权是一种防御性权利，属于

延期的抗辩权，只是暂时阻止对方当事人请求

权的行使，并不是永久的抗辩权。对方当事人

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同时履行抗辩权消灭。”

宜春广播电视台法治频道供稿

樟树交警耐心化解事故纠纷

本报讯 蔡立凡报道 近

日，樟树市洲上乡一村民彭某

带着鲜花和锦旗来到洲上派出

所，感谢民警多日来不辞辛苦

为他们调解交通纠纷。

当日下午，傅某驾驶无牌

二轮电动车由支路上主路时，

将正常直行的彭某驾驶的电动

车自行车撞翻在地，致彭某受

伤。由于当事人双方相识，傅

某便说将彭某带至医院治疗，

手臂缝了十几针。经医生诊

断，治疗费用达6000多元。原

本以为几百元便能治好的傅某

心里犯起了嘀咕，不愿支付费

用，双方矛盾就此产生。次日，

彭某补报警。

民警付善文接警后，立即

开始调查，通过现场走访，询问

目击人等方式迅速确认事故形

态。了解到双方当事人关系及

存在的矛盾后，付善文便决定

对双方进行调解。他将双方请

到调解室，奉上茶水，客观陈诉

案件形态，理性讲清法律责任，

耐心讲述双方利害，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经过2次调解，双

方最终达成了和解，伤者得到

了应有的赔偿，事情圆满解决

了，双方握手言和。

电动车“炸街”照样被查获

本报讯 周瑶 彭秀子

报道 近日，宜春一男子驾驶

二轮电动车“炸街”被宜春交

警袁州大队查获。

当日，宜春交警袁州大队

城北中队执勤交警在袁州区

文体路某学校门前路段执勤

时，发现车流中传来了“大小

姐驾到，通通闪开”的声音，这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执勤交

警循声望去，发现声音是从一

辆二轮电动车上传出来的，于

是立即上前拦停。走近一看，

执勤交警才发现该驾驶员正

是此前几天途径潭前红绿灯

时躲避执勤交警的男子，声音

则是从该车上加装的一个扩

音器发出的。

经询问，男子表示二轮电

动车上的扩音器是其本人加

装的，感觉这样骑着车出门很

“飒”。男子也承认自己多次

躲避交警就是因为自己车上

非法加装了扩音器，怕被交警

查。随后，执勤交警现场责令

该男子将扩音器拆除，并对其

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在执勤

交警的教育下，男子也深刻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一定

不会再安装。


